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衡东县水土保持事务中心）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，负责对全县水土保持工作的指导和协调；负责全县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方案的编制和管理；做好本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、生态建设修复工作。

2、负责对辖区的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施监测；负责水土保持项目立项、上报及项目实施的指导、管理；负责本辖区所有的开发建设项目和生产过程中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。

3、负责水土保持国家级网络的规划、建设与管理；及时准确上报科学数据，定期公告水土流失状况。

4、审核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并监督实施；协助查处违反水土保持法律、法规的行为；协助调处水土流失防治纠纷。

5、组织开展水土保持宣传教育、人才培训、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工作；承办县水利局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人员编制情况

本单位现有股室3个：办公室、生态建设修复股、监测股，在职人员13人，退休人员10人。下属二级机构0个，其中，行政单位0个，事业单位0个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316.31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16.31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16.3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61.31万元，项目支出15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505.54万元，较预算增加189.23万元，总支出505.5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78.4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5％；项目支出227.0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4.91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了中央投资项目资金，年初没有做项目预算，即项目支出增加。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.21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21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36.24万元，负债总额37.78万元，净资产-1.54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18.63万元，在用资产118.63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4年度整体绩效目标基本完成，财政资金使用效果良好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2022年草市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:项目整体绩效目标基本完成，财政资金使用效果良好。

（2）2024年甘溪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:项目整体绩效目标基本完成，财政资金使用效果良好。
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对本单位预算资金的实时使用情况进一步加强监督，确保资金的流向及使用符合预算目标，对出现的偏差及时加以纠正。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